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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财 经 大 学 文 件 
 

 

上财研﹝2015﹞11 号 

 

 关于印发《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及 

异议论文处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，有关部门： 

《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及异议论文处理办法》已经

2015 年 4 月 28 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自发布之

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 上海财经大学 

2015 年 9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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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 

及异议论文处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保障我校博士、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，根据国务

院学位委员会、教育部《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》（学位﹝2014﹞

5 号）和上海市学位委员会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《上海市硕士学位论

文抽检办法》（沪学位﹝2014﹞9 号）的有关精神，为完善和规范我

校研究生学位申请、论文抽检和评审程序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论文抽检分为答辩前匿名评审（事前抽检）

及授学位后抽检（事后抽检）。匿名评审是指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的

作者及其导师的姓名对评审专家保密，同时评审专家的姓名对学位论

文作者及其导师保密；本办法所称“异议论文”分为“单项异议论

文”及“整体异议论文”，“单项异议论文”指经评审专家确认至少有

一个评审指标不合格但整体合格的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；“整体异议

论文”指经评审专家确认为整体不合格（评阅成绩低于 60 分）的博

士、硕士学位论文。 

第三条  博士学位申请人在通过预答辩后须参加答辩前匿名评

审，博士学位申请人需在规定时间内将不含本人及导师信息的博士学

位论文及《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书》（各一式三份）送交研究生院进行

匿名评审并提交电子版论文备查，匿名评审通过后由学院组织答辩。

未参加匿名评审的博士学位申请人不得进入论文答辩环节。 

第四条 硕士学位申请人答辩前须在规定时间内统一参加上海

市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抽检，抽中者须在 7 个工作日内将不含本人及

导师信息的学位论文（一份）及《上海市学位论文“双盲”检查简况

表》（三份）送交研究生院进行匿名评审并提交电子版论文备查，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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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评审通过后由学院组织答辩。凡未按规定时间节点进行论文抽检并

提交抽检论文者不得进入论文答辩环节。 

第五条 对事前抽检中的单项异议论文应针对专家意见进行修

改，经由导师及所在学院同意后方可进行答辩。 

第六条 对事前抽检中的整体异议论文应区别博士学位论文和

硕士学位论文按以下办法处理： 

（一）博士学位论文评审专家中有 2 位以上（含 2 位）专家认定

为整体异议的学位论文，需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并重新参加答辩前

匿名评审。评审专家中有 1 位专家认定为整体异议的学位论文，再送

2 位同行专家进行复评，2 位专家均认为无异议的学位论文可由学院

组织答辩；2 位专家中有 1 位以上（含 1 位）专家认定为整体异议的

学位论文需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并重新参加答辩前匿名评审；2 位

专家中有 1 位以上（含 1 位）专家认定为单项异议的学位论文应针对

专家意见进行修改，经由导师和所在学院同意后方可进行答辩。 

（二）硕士学位论文评审专家认定为整体异议的学位论文再送 2

位同行专家进行复评，2 位复评专家均认为无异议的学位论文可由学

院组织答辩；2 位专家中有 1 位以上（含 1 位）专家认定为整体异议

的学位论文需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并在规定时间内重新参加上海

市学位论文双盲抽检；2 位专家中有 1 位以上（含 1 位）专家认定为

单项异议的学位论文应针对专家意见进行修改，经由导师和所在学院

同意后方可进行答辩。 

第七条  学校研究生学位论文事后抽检每年进行一次，抽检范围

为上一学年度授予学位的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，抽检比例分别为 10%

和 5%左右。抽检论文将从学校存档电子论文直接调取。 

第八条 事后抽检采用一般抽检和重点抽检相结合的方式。一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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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检是指每个学位点采用随机方式抽检。重点抽检主要包括以下情

形：新增学位点自首次授予学位起三年内、抽检出现问题学位点连续

三年内、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者和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者、事

前抽检中被认定为单项异议的论文，以及其他需要重点监测的情况

等，以上重点抽检比例将适当提高。同一导师同年度指导的六位及以

上（含六位）研究生获得学位的，将随机抽取不少于 1 人；申请保密

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在解密后一年内全部参加事后抽检。 

第九条 事后抽检评议要素根据教育部及上海市学位委员会相

关学位论文抽检要素按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分别制定。每篇抽检的论

文将送 3 位同行专家进行评议，专家按照不同学位类型的要求对论文

提出评议意见。 

第十条 3 位专家中有 2 位以上（含 2 位）专家评议意见为“不

合格”的学位论文，认定为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。3 位专家中有 1

位专家评议意见为“不合格”的学位论文，再送 2 位同行专家进行复

评，2 位复评专家中有 1 位以上（含 1 位）专家评议意见为“不合格”

的学位论文，认定为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。 

第十一条 教育部、上海市教委及学校研究生学位论文事后抽

检的抽检数据、抽检结果、专家评议意见等在校内以适当方式公开，

并作以下处理： 

（一）对当年在事后抽检中出现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，且比例

较高或篇数较多的学位授权点，采用追踪抽检（如加大抽检的数量）

和专项追踪检查等方式处理，并对学院分管研究生教学负责人进行质

量约谈；对当年所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在事后抽检中出现“存在问

题学位论文”的研究生导师进行警示，下一学年度其指导的所有研究

生学位论文均需参加学校研究生学位论文事后抽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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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在事后抽检中连续两年出现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，且

比例较高或篇数较多的学位授权点，适当减少该学位点下一年度招生

指标，并责令限期整改，且在下一年度学校研究生学位论文事后抽检

中加大该学位点抽检比例；对连续两年所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在事

后抽检中出现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的研究生导师暂停该导师后两

年的研究生招生资格。 

（三）对在事后抽检中连续三年出现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的学

位授权点暂停该学位点相应学位授权层次后两年的研究生招生资格，

情况严重者直至撤销学位授权，该学位授权点的相关导师经所在学院

（所）和学校同意后转至相近的学位授权点担任指导教师。 

（四）事后抽检结果将作为研究生学位授权点校内评估和动态调

整的重要指标，并作为导师招生资格确定、学位点招生指标等教育资

源配置的重要依据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